
永福县道路客运企业

2020年度质量信誉考核工作方案

为加强我县道路客运市场管理，推进道路客运市场诚信体系建设，根据原交通部《关于印发<道路运输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交公路发〔2006〕294号）、《广西壮族自治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对道路运输企业质量信誉等级评定等有关问题意见的函》（桂编办函〔2016〕424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办公室关于开展2020年度道路运输及相关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我局拟定于2021年3月至6月在全县开展2020年度道路旅客运输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一、组织机构

成立2020年度永福县道路旅客运输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工作小组（以下简称“工作小组”），具体成员如下：

组　长：林元华
副组长：江路军  陈燕强   曾秋国   

成员局运输管理所、局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人员组成。

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运输办公室，承担工作小组的日常工作。联系人及电话：何金芳，0773-8513035，邮箱：yfxygs8512148@163.com。
二、考核对象、周期和方式

（一）考核对象为我县持有合法有效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在我县经营的道路旅客运输企业。
（二）2020年度质量信誉考核的周期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三）为加强企业基础管理工作，我局今年将采取现场考核的方式进行，组成考核组到企业办公场所现场听汇报、查看办公环境、资料台帐、车辆设施设备等方式进行考核。（具体考核时间以另行通知各企业时间为准）
三、记分标准

道路旅客运输企业质量信誉考核按照《2020年度广西道路客运企业质量信誉考核记分标准》评分（见附件1，实行1000分制），并按照原交通部《关于印发<道路运输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交公路发〔2006〕294号）评定质量信誉等级和进行企业质量信誉考核档案归档。

根据交通运输部2014年新修订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规范》和《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运输管理局关于复核道路客运经营者资质条件的通知》（桂道运客函〔2016〕38号）要求，各县（市、区）交通运输局要在质量信誉考核工作中对辖区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者资质条件特别是自有营运客车数量进行核查，督促不符合相应资质条件的道路旅客运输企业进行整改。未完成整改的客运企业，其质量信誉考核结果不能评为“AAA”。
四、考评程序

（一）各道路旅客运输企业要按要求于2021年5月10日前准备齐全相应的考核申请材料，并向当地交通运输局提出考核申请。包括：申请报告、考核材料、本企业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与《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注明“与原件相符”字样）。
（二）县道路旅客运输企业的质量信誉考核由工作小组组织开展考评。考核项目中运输安全部分（300分），由局安全监督管理科负责考核评分；经营行为（200分）和服务质量（200分），由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负责考核评分；其余的考核项目由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负责组织考核评分。
附件：1.2020年度广西道路旅客运输企业质量信誉考核记分标准

          2.2020年度广西道路旅客运输企业质量信誉考核结果汇总表

附件1

2020年度广西道路旅客运输企业质量信誉考核记分标准
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姓名：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号：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道路客运经营范围：                                              
	考核项目
	考核分数
	记分标准
	考核得分
	简要说明

	运输安全
（300分）
	交通责任
事故率
	50
	每增0.01次/车，扣5分。
	
	

	
	交通责任
事故死亡率
	150
	每增0.01人/车，扣25分。
	
	

	
	交通责任
事故伤人率
	100
	每增0.01人/车，扣10分。
	
	

	经营行为
（200分）
	经营违章率
	200
	每增0.01次/车，扣10分。
	
	

	服务质量
（200分）
	社会投诉率
	200
	每增0.01次/车，扣10分。
	
	

	社会责任
（100分）
	投保承运人责任险
	20
	不按规定为营运客车投保承运人责任险的，每车次扣10分。
	
	

	
	节能减排
	15
	未建立车辆能源消耗管理制度的，扣5分；未制定车辆能源消耗定额指标，扣5分；未建立车辆能源消耗管理台账的，扣5分。
	
	

	
	
	
	每个季度举行节能减排宣传、培训及推广节能减排经验少于1次的，扣5分。
	
	

	
	告知义务
	30
	不按规定执行道路客运安全告知制度的，每车次扣10分；不按规定在客车内公布监督电话、票价和里程表信息的，每车次扣10分。
	
	

	
	专项工作
	20
	企业及其从事客运站经营的分公司或者子公司（全资或者绝对控股）不按要求开展“四好农村路”、“美丽广西”、“道路客运实名制管理”及“道路客运联网售票”等专项工作的，每起扣5分。
	
	

	
	运费结算
	15
	企业从事客运站经营的分公司或者子公司（全资或者绝对控股）不按规定进行运费结算的，每次扣5分。
	
	

	企业管理

（200分）


	车辆管理
	30
	不按规定对车辆实施维护、检测、审验、建立档案等管理措施的，每车次扣5分；重点营运客车未按要求安装卫星定位装置并接入符合规定的监控平台的，每车次扣10分；不按规定履行车辆动态监控职责的，每车次扣10分；不按规定及时纠正和处理违法违规行为并记录存档的，每车次扣10分。
	
	

	
	人员管理
	10
	未建立从业人员管理档案的，每人扣5分；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职业道德教育和业务知识、操作规程培训的，每人次扣5分。
	
	

	
	安全及
经营管理
	40
	不按《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试行）》等有关规定开展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每项工作扣10分；客运班线无正当理由不按期投入运营或运营后连续180天以上停运的，每车次扣20分；客运班线擅自停班的，每车次扣10分；下属客运站擅自开业或停业的，每起扣15分。
	
	

	
	质量信誉
档案及

资料报送
	40
	质量信誉档案不健全的，每缺一项，扣10分；不按要求上报质量信誉情况但能及时纠正的，扣20分；未按要求和时限向负责道路运输管理的机构（部门）报送有关资料和信息的，每次扣10分，其中在道路客运业务办理过程中不按照要求和时限反馈意见的，每次扣15分。
	
	

	
	企业稳定
	80
	由于企业管理原因，导致发生违反《信访条例》规定、出现过激行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群体性事件的，扣80分；情节不严重，或经批评教育后及时改正的，每次扣40分。
	
	

	加分项目
（100分）
	企业形象
	20
	全部营运车辆统一标识和外观的，加10分；全部服务人员统一服装的，加10分。
	
	

	
	获得荣誉
	20
	在道路旅客运输业务领域内，获得省、部级以上集体荣誉称号的，加10分；获得市级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集体荣誉称号的，加5分。
	
	

	
	媒体褒扬
	20
	在省级及以上新闻媒体上因好人好事或其他先进事迹得到正面报道的，每次加5分；得到市级新闻媒体正面报道，每次加3分。
	
	

	
	完成政府      指令性
客运任务
	40
	圆满完成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指令性应急客运任务的，每次加10分。
	
	

	考核得分：

考核小组成员（签名）：

考核小组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被考核单位（盖章）：
被考核单位负责人（签名）：

职务：

年  月  日


说明：1．所有项目的考核分，不计负分，扣完本项目小项规定的考核分数为止；加分项目不得超过本项目小项规定的分数，同一事项得到不同部门表彰或褒扬的，不得累计加分。
    2.交通责任事故限于考核周期内道路运输企业承担同责及同责以上、有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
    交通责任事故率=企业发生交通责任事故的次数/营运客车数
    交通责任事故死亡率=企业发生交通责任事故导致的死亡人数/营运客车数
    交通责任事故伤人率=企业发生交通责任事故导致的受伤人数/营运客车数
    3.经营违章限于企业及其从业人员违反交通行业管理行政法规、规章和规定，受到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行政处罚的违章行为。
    经营违章率=企业被查处的违章行为的次数/营运客车数
    4.服务质量的社会投诉是指道路运输企业及其从业人员违反有关规定，损害他人正当权益，旅客、其他相关人向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进行投诉，或新闻媒体对企业的服务质量事件曝光，经查属实的。
    社会投诉率=服务质量投诉次数/营运客车数
    5.重点营运客车是指旅游客车、包车客车、三类以上班线客车。
6.省、部级以上荣誉称号指道路运输企业在考核周期内获得的国家部委、省级党政机关以上单位（不含下设机构）授予的在评优创先、安全生产、文明服务、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集体荣誉称号。
    7.各项考核指标的有效数据按四舍五入的原则保留到小数点后2或3位，具体要求见每项的记分标准。
    8.上述计算公式中营运客车数系指企业上年度末企业在册的营运客车总数，包括客运班车、客运包车、旅游客车，但不包括出租汽车和城市公共汽车。

附件2
2020年度广西道路旅客运输企业质量信誉考核结果

汇总表
考核机构（部门）（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道路客运企业名称
	考核得分
	评定
结果
	备  注

	
	
	
	
	

	
	
	
	
	

	
	
	
	
	

	
	
	
	
	

	
	
	
	
	

	
	
	
	
	

	
	
	
	
	

	
	
	
	
	

	
	
	
	
	

	
	
	
	
	

	
	
	
	
	

	
	
	
	
	

	
	
	
	
	

	
	
	
	
	

	
	
	
	
	

	
	
	
	
	


说明：被考核企业发生一次死亡3人以上的重特大交通责任事故、或评定结果为“B”、或不符合相应资质条件且在2020年6月30日前未完成整改的，必须在“备注”栏内填写简要情况。



